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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兴 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Z H O N G X I N G H U A  C E R T I F I E D  P U B L I C  A C C O U N T A N T S  L L P 
地址（ l o c a t i o n）：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 0 号丽泽 S O H O   B 座 2 0 层 
20/F,Tower B,Lize SOHO,20 Lize Road,Fengtai District,Beijing PR China 
电 话 （ t e l ）： 0 1 0 - 5 1 4 2 3 8 1 8    传 真 （ f a x ）： 0 1 0 - 5 1 4 2 3 8 1 6 

关于对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根据贵部于 2025 年 8 月 19 日出具的《关于关于对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我们”）作为参

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参仙源公司”“公司”）2024 年度的年报审计机

构，对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 关于存货 

2024 年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68,918.79 万元，最近三年期末账面价值无明显

重大变化。其中，原材料年末账面余额 27,784.95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8,090.22 

万元，年末账面价值 19,694.73 万元；消耗性生物资产年末账面余额 48,200.41 万

元，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24 年度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27.18 万元，其中野

山参收入 98.36 万元，占比 4.42%，毛利率为-2,229.36%；深加工产品收入 41.01 万

元，占比 1.87%，毛利率为 45.14%。你公司 2022 年年报被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主要为无法获取评价存

货账面价值正确性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公司 2023 年年审机构曾变更为北京

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年又再次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2023、2024 年年报审计意见均为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

保留意见。 

请年审会计师： 

1、结合对原材料、消耗性生物资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针

对每项审计程序，详细说明核查的数量及金额占比，对期末相关资产的存在性、

资产价值认定的准确性及跌价计提的充分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关于原材料所执行的审计程序： 

（1）了解并获取参仙源公司原材料减值测试相关的内控制度，并评价内控制

度设计是否合理，对相关内控执行穿行测试，评价参仙源公司减值测试内部控制制

度实际执行有效性； 

（2）获取公司期末原材料明细表、库龄明细表，结合公司业务模式，了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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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存货情况； 

（3）执行监盘程序，抽盘比例 100%，对原材料主要采用称重方式对数量（斤）

进行监盘核查，盘点数量（斤）与账面结存数量（斤）一致，了解存货库龄结构，

关注公司存货保管状况，是否存在减值迹象。了解当公司存货发生减值迹象时，是

否组织人员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并按照会计准则规定，按照成本和可变现价值差

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检查存货减值测试的方法和依据，评价参仙源是否采用了合理的数据来

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复核了存货减值测算过程，对参仙源公司提供的第三方评

估机构减值测算表实施重新计算程序，并对存货减值测试方法、依据和假设进行复

核评价是否合理； 

参仙源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时，聘请了具有证券资质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存货-原材料进行减

值测试，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24]第 1009 号及中联评报字[2024]第 0976 号评估报

告；参仙源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时，聘请了具有证券资质的评估机构北京中和谊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2024 年 12 月 31 日存货-原材料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了中和谊

评报字[2025]60022 号评估报告。同时也对 2023 年 12 月 31 日存货-原材料进行减值

测试，并出具了中和谊评报字[2025]60023 号评估报告。 

参仙源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时，聘请了具有证券资质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存货-原材料进行减

值测试，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24]第 1009 号及中联评报字[2024]第 0976 号评估报

告；参仙源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时，聘请了具有证券资质的评估机构北京中和谊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2024 年 12 月 31 日存货-原材料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了中和谊

评报字[2025]60022 号评估报告。同时也对 2023 年 12 月 31 日存货-原材料进行减值

测试，并出具了中和谊评报字[2025]60023 号评估报告。 

公司每年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原材料存量人参品相、品质进行鉴定，我们获

取了 2023 年和 2024 年关于获取专业机构对原材料野山参出具的质量检测报告核查

野山参的质量，我们对原材料野山参品质质量检测报告进行分析，检测报告中涉及

的检验项目灰分、人参皂苷等多项检验项目均合格，野山参保存完好，不存在发生

霉变及冒充高品质人参等异常情况；同时我们检查了该检测机构的相关检测资质，

均具备中国计量合格证书（CMA）的资质。 

（5）检查公司对存货减值结果是否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会计处理及财务列报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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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结论：我们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综合评估了原材料的真实性，公

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4 年 12 月 31 日，存货-原材料账面信息准确真实，存货

跌价准备的计提充分、合理。 

回复：关于消耗性生物资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 

1）我们对公司存货管理流程执行了访谈、检查、穿行测试等程序； 

2）参仙源公司聘请了第三方专业林业核查机构重庆森威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对消

耗性生物资产进行盘点，我们同时实施了监盘程序，核查消耗性生物资产数量； 

3）评价管理层聘请的外部核查机构具有独立性、资质和胜任能力； 

4）消耗性生物资产及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原始凭证进行了检查，获取了原始入账

资料，消耗性生物资产查看了参籽采购合同、发票等付款资料、及每年山林维护人工

成本费合同发票付款回单等；核实存货账面记载的真实性； 

5）根据外部专家盘点和我们监盘结果，我们核对账面数量，做到账实相符：林

下产业 2024 年盘点总株数为 511.95 万株，参业股份 2024 年盘点总株数为 20109.45 万株。 

6）获取第三方的核查报告，进行评价与分析，测算消耗性生物资产不同参

龄的数量，并与以前年度核算的数量进行对比并分析，是否符合野山参的生长特性，

判断合理性。 

7）我们对消耗性生物资产野山参进行减值测试，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消

耗性生物资产野山参账面价值与野山参存量株数测算单价远低于公司销售参龄 15

年及以上野山参平均价格，因此消耗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通过上述审计程

序，我们确认生物资产存在，生长状态正常，均未发生减值。 

审计结论，我们对参仙源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执行必要审计程序，期末余额可

确认；核算及列报符合准则相关规定；实施监盘程序，盘点金额真实完整；进行减值

测试，未发生减值。 

2、说明 2022 年年报、2024 年年报审计过程中获取审计证据的实质差异，逐项

说明 2022 年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疑点事项本年是否充分消除，消除的依据是否

充分合理。 

会计师回复：对参仙源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访谈和面对面的沟通，并重点了解了

审计机构 2022 年度出具无法表示审计意见类型原因，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内

容：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存货中原材料账面价值 27,827.70 万元，占资产

总额的 18.11%。该部分存货库龄长，去化慢，存在减值迹象，尽管参仙源公司考

虑目前相关产品的销售价格测算出的可变现净值远高于账面价值，但由于与该部分

存货相关的产品销量较小，我们认为按此销售价格测算出的可变现净值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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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参仙源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可证明该部分存货不存在减值的证据。我们无法

获取评价该部分存货账面价值正确性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因为 2023 年度审计报告已经就 2022 年度出具无法表示意见事项内容进行

更正，因此我们初步判断，导致出具 2022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已经在 2023 

年度审计报告中得以消除。因此，在承接 2024 年度审计时，我们初步风险评估的

结果是可以承接 2024 年度审计业务。 

2024 年审期间，我们对公司原材料减值测试结果执行了复核、重新计算等审计

程序。我们认为，参仙源公司存货减值计提的金额是恰当、充分和审慎的。2022

年度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提及的事项已经在 2024 年度消除，因此，本期审计意见未

提及存货减值事项。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根据中国注册会计

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参仙源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

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在按

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

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

表审计意见的基础；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

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

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

结论；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

相关交易和事项。 

审计结论：我们认为，我们出具的参仙源 2024 年度审计报告意见类型，符合

审计准则的规定，2022 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疑点事项已经消除。财务报表在所有

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4 年度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 关于生产性生物资产 

根据 2024 年年报，你公司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为山林，持有山林的目的不是为

了出售林木，而是为野山参的种植提供必要的生长环境，为收获野山参服务；根据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种植总量、期限、你公司的经营规划等综合因素判断，预计生产

性生物资产为你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期限为 30 年 。2024 年末你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

年末余额为 43,728.66 万元，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对生产性生物资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对期末相关资产的存在性、资产价值认定的准确性及减值计提的充分性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关于生产性生物资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 

（1）我们查看了生产性生物资产购买林权协议、林权证及付款等资料。生产

性生物资产原始入账资料真实； 

（2）检查了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抵押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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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折旧金额进行测算； 

（4）检查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 

（5）参仙源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实地盘点，我们在此基础上实施了监盘程

序，监盘过程中我们未发现生产性生物资产-林权存在实体损坏，遭受自然灾害、

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影响人参的进一步生长等情形，人参并未受病虫害或动物

疫病侵袭；我们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环境中所生长消耗性生物资产野山参进行减值测

试，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消耗性生物资产野山参账面价值与野山参存量株数测

算单价远低于公司销售参龄 15 年及以上野山参平均价格，因此消耗性生物资产不

存在减值迹象，综合两方面考量，因此生产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减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生物资产》第二十一条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 

度终了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自

然灾害、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使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

现净值或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或

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提生物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并计入当

期损益。上述可变现净值和可收回金额，应当分别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

—存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确定。项目组通过执行上述审

计程序，认为生产性生物资产-林业不存在减值迹象。 

审计结论：经执行上述审计程序，综合评估了生产性生物的真实性，账面信

息准确真实，未发生减值。 

三、 关于诉讼 

2024 年度，你公司作为被告的两项诉讼案件已经进入申请执行阶段，涉案金

额 15069.78 万元，2024 年末你公司对于抵押给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的

林权确认的预计负债金额为 2494.12 万元。 

请年审会计师： 

1、结合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和已获取的审计证据对期末预计负债的准确性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参仙源公司根据 2021 年 11 月 30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21）

京民终 75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有权对参仙源

公司抵押给其的林权（他项权证号：宽林权管他字第 014001 号）进行拍卖或变卖

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截止审计报告日，参仙源公司已经按该林权的账面价值

确认了预计负债金额 2,494.12 万元。抵押林权账面价值占资产总额 1.81%，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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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无重大不利影响。经核查，基于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及实施的审计程序，

公司预计负债的计提和列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一或有事项》的规定。 

2、结合问题 3、问题 4 的相关情况，说明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

保留意见的具体依据，审计意见是否审慎。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参仙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借款协议、抵押担保协议； 

2）检查公司账面计提的预计负债；查阅公开信息（天眼查，裁判文书网等），

与公司的账面记录进行勾稽、核对；检查相关的原始合同、法律判决文件及相关权

证文件；测算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核查计提预计负债金额的准确性； 

3）获取为开拓野山参的销售渠道的合同及计划； 

4）询问管理层了解目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进展情况、对改善主营业务已采取的

实质措施； 

5）获取了管理层和治理层提供的持续经营可行性的书面声明； 

6）分析复核截至目前公司改善持续经营的应对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 

7） 获取了股东方碧水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保证该公司正常经营资金支持的承诺

函。 

（2）审计结论 

1）结合问题 3、问题 4 的相关情况，尽管近 3 年持续亏损，但 2022 至 2024 年经

营性现金流入分别为 1,270.50 万元、1,661.58 万元和 1,480.21 万元，可维持参仙源公司运

营基本支出需求，同时有集团公司流动性资金支持，因此尽管参仙源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不影响公司持续发展。 

 截止审计报告日，参仙源公司与丹东浦发银行借款 88,596,942.46 元已逾期未偿还，

应付利息 37,159,626.79 元。集团公司以“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定福皇庄 75 号综合楼

-1 至 3 层全部房地产”资产作为抵押，评估价值 14,337.49 万元，同时集团公司承诺一

旦上述银行申请执行公司财产，集团公司承诺以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定福皇庄 75 号

综合楼-1 至 3 层全部房地产变现价值及其他资金支持加以解决，保证参仙源的正常经

营。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及财务状况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2）关于参仙源公司近 3 年业绩下滑，并持续经营亏损方面。参仙源公司经营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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